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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 
苏信用办〔2019〕12 号 

 

关于组织开展 2019 年度企业信用管理贯标、

示范创建和信用信息服务工作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信用办，省农垦集团： 

企业信用管理贯标是提升企业信用管理水平的基础工

作，也是推进企业信用管理示范创建的前提条件。自 2011

年全省实施“万企贯标、百企示范”工程以来，各设区市积

极组织广大企业参加信用管理贯标和示范创建工作，积累了

丰富的经验，形成了良好的工作基础。至 2018 年底，全省

已认定 18035 家贯标企业、1922 家市级示范企业和 160 家省

级示范企业，有效提升了企业竞争力和风险防范能力，促进

了企业持续健康发展。特别是省市两级示范企业为推动全省广

大企业不断提升信用管理水平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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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“十三五”期间深入推进全省企业信用管理贯标

和示范创建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苏信用办〔2016〕39 号）

精神，为保持我省企业信用管理贯标和示范创建工作的连续

性，更好地巩固工作成果，省信用办决定调整工作方式，继

续组织各市开展企业信用管理贯标，集中力量组织推动一批

企业创建市级和省级示范企业，同时积极探索为面广量大的

信用管理贯标和示范企业开展公共信用信息服务。现就相关

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鼓励各市因地制宜组织开展企业信用管理贯标 

2019 年，我办不再下达各设区市企业信用管理贯标计

划，但仍然对由设区市信用办统一组织的企业信用管理贯标

予以工作经费和相关工作支持。请各设区市根据本地区企业

贯标的工作实际，以保持工作持续性、鼓励基层积极工作、

满足企业贯标需求为原则，因地制宜组织设区市层面或县级

地区层面的企业信用管理贯标工作，于 3 月 29 日前将本市

企业信用管理贯标计划报省信用办。 

8 月 15 日前，请各设区市组织完成企业贯标验收工作，

对通过贯标企业予以发文认定并上报省信用办，由省信用办

统一印制贯标证书并寄发。通过贯标企业名单分别在省市两

级信用门户网站公布。贯标工作所需贯标指南等辅导材料，由

省信用办根据各设区市报送计划数免费发放（每家企业 2 本）。 

二、引导各市高质量做好市级信用管理示范企业创建认定 

2019 年，各设区市信用办要坚持好中选优、宁缺勿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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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质量的原则，从 2018 年度及往年通过贯标的企业中，

优选经过辅导培育的企业，组织开展 2019 年度市级信用管

理示范企业的认定工作（具体计划指标详见附件）。请各设

区市于 8 月 15 日前将 2019 年度信用管理市级示范企业认定

发文报送至省信用办。市级示范证书由省信用办统一制作，

各设区市盖章后分发给企业。省信用办将通过专项资金拨付

的方式，对实施示范创建认定工作的信用服务机构进行补

贴，数量以各设区市正式发文中的数量为准，市级示范验收

补贴标准为 3000 元/户。 

三、强化省市协同做好省级信用管理示范企业创建认定 

请各设区市按照好中选优、宁缺勿滥的原则，从 2017

年度及往年认定的市级示范企业中，优选经过辅导培育，在

区域内、行业内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企业，在充分利用省市公

共信用信息平台、“信用中国”网以及辅导机构自身资源多

渠道核查其信用状况的基础上，按照先组织信用服务机构辅

导、成熟后再申报的程序，认真组织好 2018 年度省级信用

管理示范企业创建工作。候选企业名单及申报材料请于 6 月

3 日前报送省信用办。省信用办将及时统一组织对省级示范

候选企业进行现场评价认定。 

四、创新开展贯标和示范企业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工作 

为巩固和扩大近几年全省企业信用管理贯标和示范创

建工作成效，省信用办组织省公共信用信息中心依托省市公

共信用信息系统，为全省信用管理贯标和示范企业提供“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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距离、点对点”的公共信用信息服务，帮助企业全面掌握公

共信用信息状况，推动失信企业尽快开展信用修复，全面提

升信用管理水平。请各设区市信用办协助做好辖区内贯标和

示范企业基础数据档案建立工作，为向企业开放和应用系统

打下良好基础。同时，逐步组织提供企业查核自身信用信息、

企业申报相关信用信息、企业主动展示有关信用信息、企业

订阅信用查询报告等服务。 

五、择优选择信用服务机构参与贯标、示范创建和信息

服务工作 

各设区市信用办可通过“江苏省信用服务机构管理系

统”，择优选择有经验、能力强、服务优的信用服务机构，

统筹实施贯标、示范创建辅导、验收认定、信息服务等工作。 

省农垦集团的 2019 年度企业信用管理贯标和示范创建

等工作由该集团与我办商定实施。 

联系人：盛宝隽，025-83392506（FAX）。 

 

附件：2019 年各设区市市级示范和省级示范企业计划指标 

 

 

2019 年 3 月 17 日 

 

 

江苏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2019年3月1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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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 

各设区市市级示范和省级示范企业计划指标 
 

序号 地区名称 
2018 年度省级示范 

计划指标 
2019 年度市级示范计 

划指标 

1 南京 4 30 

2 无锡 3 17 

3 徐州 1 9 

4 常州 2 10 

5 苏州（含昆山） 6 38 

6 南通 2 8 

7 连云港 1 5 

8 淮安 1 11 

9 盐城 1 10 

10 扬州 1 10 

11 镇江 1 14 

12 泰州 1 7 

13 宿迁 1 4 

合计 25 173 

 


